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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修正理由 

因應氣候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行政院 110 年 8 月核定臺

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優先推動「流域整體經營管理」、

「打造西部廊道供水管網」及「強化科技造水」等 3 項經營主

軸，並配合「管理」、「節流」、「調度」、「備援」、「開

源」等 5 大經理策略，於後續各區域水資源經營管理相關執行

措施與方案落實執行，以加強水資源利用效益、減少降雨依

賴、強化區域水資源調度及用水安全等(如摘圖 1)，期符合環

境變遷及社會發展需求。 

因應極端強降雨事件所造成河川原水濁度飆高或長期未

降雨造成旱象等事件，可能影響供水穩定，經理策略中之「備

援」即是建置備援系統，強化枯旱供水韌性，提昇區域供水系

統備援能力。伏流水為存在於河床下透水層，經砂礫層過濾之

潔淨水源，具有水質清澈及開發成本較低優勢，依各區域水文

地質條件因地制宜開發利用，可作高濁度備援外，部分亦可作

常態水源使用，已為水利署目前多元水源開發之重要一環。 

鑒於去年豐水期無颱風侵臺帶來足夠降雨，加上 110 年春

雨亦不如預期，導致水庫集水區蓄水量為歷年同期最低，造成

百年來最嚴重旱象。所幸，行政院 106 年核定前瞻計畫辦理伏

流水工程，近年已完成後龍溪、大安溪、烏溪、濁水溪-林內、

高屏溪興田、溪埔及大泉伏流水等，增加每日 50.5 萬噸水源。

並於 109 年 9 月再核定「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

在本次旱災應變過程，適時提供救旱水源。也因高雄地區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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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伏流水、再生水、地下水及區域調度等多元水源，供水

相對穩定，以高屏溪為例，在前瞻計畫推動完成的興田、大泉

及溪埔伏流水等，總計提供每日 40 萬噸水源，即便高屏溪水

量低於 3.8cms，仍可提供穩定水源，避免進入分區供水。 

此外，本次抗旱緊急水源 2.0 計畫(以下簡稱抗旱 2.0)，

於苗栗、台中、彰化各設置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

共增加每日 7萬噸水源，雖為臨時設施，但也發揮良好抗旱功

能，為利此設施能在旱災後續留作最大利用，本次修正計畫新

增工作包含辦理設施安全強化及改善設備提升產水穩定及延

長使用期限，發揮其最大效益。 

摘圖 1 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架構 

二、修正內容 

本次計畫書修正新增辦理「緊急伏流水工程」及「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2 項工作，維持抗旱 2.0

計畫所建置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功能正常(每日

7 萬噸)，並延長使用年限，因應可能發生之極度枯旱情形，

發揮最大效益，總經費需求由原核定 13.3 億元，增加至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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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增加 5.42 億元，包含辦理緊急伏流水工程 3.42 億元與抗

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2 億元) ，計畫期程仍

維持原核定 110 年至 114 年，修正對照如摘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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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一 修正前後計畫綜合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差異 

目標 
增加蓄水容量 206 萬立方公尺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4 萬噸 

增加蓄水容量 206 萬立方公尺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11 萬噸 

維持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功能及延長

使用年限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7 萬噸 

維持抗旱 2.0 計畫緊急

伏流水功能及延長使用

年限 

工作 

1.頭前溪蓄水池 

2.金沙溪人工湖 

3.烏溪伏流水二期 

4.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 

1.頭前溪蓄水池 

2.金沙溪人工湖 

3.烏溪伏流水二期 

4.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 

5 緊急伏流水工程 

6.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新增 2 項工作 

經費 13.3 億元 18.72 億元 增加 5.42 億元 

期程 110-114 年 110-114 年 期程不變 



 

1 

 

壹、原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緣起 

經盤點新竹、彰化及金門等地區尚有枯水期河川流量偏低、

用水成長或自有水源待提升等問題，需持續推動水資源建設以維

持區域供水穩定。鑒於國內伏流水施工技術已趨於成熟，且已完

成之高屏溪伏流水有作為原水高濁度及枯旱時期備援供水等實

績，近年政府持續加強推動伏流水相關工程，以提升水資源利用

率、強化供水穩定及地下水補注。 

本計畫項下所列工作，係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及金門縣政府已

完成之平地人工湖或伏流水規劃成果，考量平地人工湖除提升蓄

水容量外，亦可補充河川流量，爰將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工程合

併納入本計畫，期發揮強化水資源利用及維持區域供水穩定等功

能。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於 109 年 9 月奉行政院核定，本計畫辦理「頭前溪蓄

水池」、「金沙溪人工湖」、「烏溪伏流水二期」及「全臺平地人工

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等工作，提升整體計畫區域蓄水容量

206 萬立方公尺及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4 萬噸。 

三、主要工作項目及經費 

本計畫實施範圍散佈於新竹、雲彰及金門等地區，主要工作

項目為「頭前溪蓄水池」、「金沙溪人工湖」、「烏溪伏流水二期」

及「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計畫經費共 13.3

億元，藉由強化水資源利用，以穩定區域供水。工作內容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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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一)頭前溪蓄水池：位於頭前溪竹林大橋下游左岸斷面 43 至斷

面 44 區間於水道治理線及堤防用地範圍線內，設計蓄水容

量約 6 萬立方公尺，可提升頭前溪蓄豐濟枯能力並補注地下

水，於枯旱時補充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下員山圳水源或河

川基流量，工程經費 0.25 億元。 

(二)金沙溪人工湖：位於金沙溪流域金沙水庫下游右岸，利用

舊有鹹水養殖池魚塭(金門縣政府已收回)轉作滯洪池低地，

開發利用金沙水庫溢流量及西園排水集水區水量等水資源

量，設計蓄水容量約 200 萬立方公尺，可提升金門金沙溪水

資源利用率，並增加金門地區自有水源比例，工程經費 5.49

億元。 

(三)烏溪伏流水二期：於烏溪中游河段(烏溪橋~台 74 橋)間處設

置集水管、導水管、集水井及處理設施，設計取水能力每日

4 萬噸，可作為高濁度時彰化地區備援水源，並因應鳥嘴潭

人工湖高濁度或枯水期備援使用，工程經費 7 億元。 

(四)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本項工作將先辦

理主要流域水源潛能、土地利用與權屬調查、環境調查、供

水定位與對象、水源運用方式、溝通宣導及試驗等先期作

業，研析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可行區位方案，並辦理桃園埤

塘利用相關可行性及先期作業等，作為日後接續推動之參

據，工程經費 0.5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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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計畫工作及預算執行檢討 

(一)計畫執行情形 

本計畫為 110 年度新興計畫，截至 110 年 12 月，總預

定進度約 1.19%，各工作執行情形如下： 

1、頭前溪蓄水池(增加蓄水量 6萬噸) 

本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招標作業已於 110 年

4 月 15 日辦理評選優勝廠商議價，4 月 27 日與廠商完

成簽約，廠商辦理基本設計階段， 8 月 31 日完成基本

設計，12 月 30 日完成簽約，預計 111 年 3月開工。 

2、金沙溪人工湖(增加蓄水量 200 萬噸) 

本工程刻正辦理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招標文

件修正作業，110 年 6 月 30 日辦理委託設計監造技服案

訂約，9月 30 日開始辦理規劃調查及基本設計作業，目

前辦理規劃調查及基本設計作業中，預計 111 年 4 月完

成基本設計。 

3、烏溪伏流水二期(增加備援供水 4萬噸/日) 

本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標採購作業已於 110年 3月 12

日完成議價決標，廠商於 3 月 31 日提送規劃設計工作

執行計畫書，台水公司於 4 月 28 日召開審查會議原則

同意，廠商已於 5 月 19 日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定稿

版)，9 月 27 日完成期中報告、12 月 13 日完成期末報

告，預計 111 年 3 月提送基本設計初稿，8 月前提送細

部設計，11 月辦理招標上網。 

4、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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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部區域人工湖及伏流水初步評估檢討案：110 年 9 月

17 日期中報告修正稿備查，12 月 21 日完成期末成果

報告書。 

(2)大安溪卓蘭至士林河段(含白布帆段)水資源規劃:廠商

110 年 8 月 31 日提送期中報告書，9月 17 日召開期中

審查會議原則認可，12 月 21 日完成期末成果報告書。 

(3)臺南大湖環境監測及調查:已於 110年 6月 16日召開工

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7 月 1 日召開修正稿審查會

議，修正稿予以備查，9 月 29 日提送期中報告書，11

月 22 日完成備查，12 月 28 日提送工成可行性評估階

段總報告(修正本)。 

(4)強化新竹地區穩定供水-石門水庫至上坪堰原水聯通管

及油羅溪伏流水可行性規劃:110年 8月10日召開期初

審查會議，廠商已於 8月 25 日提交修正稿，8月 31 日

復函原則認可，12 月 22 日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並原

則認可，持續檢討石門水庫至上坪堰原水聯通管及油

羅溪伏流水整體水源調配策略作業。 

(5)荖濃溪高灘地在地滯洪及水資源利用規劃檢討:期中報

告書修正版於 110 年 8 月 10 日核定備查。11/26 召開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廠商依委員意見進行報告書修

正，12/14 召開本案期末報告書修正版之工作會議檢

討，原則同意修正版，排訂 111/1/12 召開第 2次期末

報告書(修正本)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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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計畫 110 年度可用預算 3.832 億元，11 月份累積分配

數 363,323 千元，累積實現數 358,180 千元、應付未付數

4,840 千元，累積執行數 363,020 千元，11 月份執行率

99.92%。因本計畫為本年度新興計畫，目前各工程刻正辦

理規畫設計招標發包作業，預算主要分配於 11 及 12 月，

目前年度計畫達成率為 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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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變遷檢討及需求檢討評估 

一、環境變遷檢討 

109 年豐水期無颱風侵臺帶來足夠降雨，加上 110 年春雨亦不

如預期，導致至 110 年 5 月中旬水庫集水區蓄水量為歷年同期最低，

西部地區降雨為百年來最低 (圖 2-1)，如中部區域永和山水庫、鯉

魚潭水庫及德基水庫等 3 座供應苗栗及臺中等地區用水之重要水

庫，至 110 年 5月底蓄水率僅 1~3%，水情極為嚴峻(圖 2-2)。此外，

921 地震事件造成全臺大規模地表土層鬆動，如遇颱風豪雨等強降

雨事件，易造成河川或水庫原水濁度飆高，超出部分淨水場處理能

力，影響區域供水穩定，亟待開發高濁度備援水源。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採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發布第五次評估報告(AR5)，模擬 125~154 年臺灣地區 RCP4.5

及 RCP8.5 降雨情境分析顯示，未來降雨將呈現「豐越豐、枯越枯」

趨勢，豐水期雨量增加 3%~9%，枯水期減少 6%~12%，水資源經營面

臨挑戰(如圖 2-3)。因應氣候變遷加劇極端氣候事件風險增加，強

化備援供水能力有其必要性。 

二、需求檢討評估 

伏流水除可作為原水高濁度問題有效對策，亦於枯水期水資源

調配上佔有重要角色。本次抗旱緊急水源 2.0 計畫(以下簡稱抗旱

2.0)，於苗栗、台中、彰化各設置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

水，共增加每日 7 萬噸水源，雖為臨時設施，但也發揮良好備援功

能，為利此設施能在旱災後續留做最大利用，需辦理設施安全強化

及改善設備提升產水穩定及延長使用期限，以發揮最大效益。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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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公共給水之生活用水需求因應或產業用水穩定供應，皆可透過

伏流水的提供，穩定各標的用水需求，有效降低既有水源設施之供

水壓力，提昇區域供水系統之備援能力。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許晃雄教授繪製 

圖 2-1 歷年 6~9 月水庫集水區平均降雨量 

 

 

圖 2-2 截至 110 年 5 月底重要水庫蓄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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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圖 2-3 AR5 臺灣降雨情境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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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修正內容 

一、修正依據 

依據 107 年 10 月 19 日行政院院授發綜字第 1070801867

號函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9

點之(三)「主要工作項目變更或總經費增加」辦理計畫修正。 

二、修正理由說明 

在本次 109 年至 110 年旱災應變過程，伏流水水質潔淨且

水源穩定，適時提供救旱水源。以高屏溪為例，在前瞻計畫推

動完成的興田、大泉及溪埔伏流水等，總計提供每日 40 萬噸水

源，即便高屏溪水量低於 3.8cms，仍可提供穩定水源，避免進

入分區供水。此外，110 年度奉行政院核定執行抗旱 2.0 計畫，

於苗栗、台中、彰化各設置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

共增加每日 7 萬噸水源，雖為臨時設施，但也發揮良好抗旱功

能，為利此設施能在旱災後續留作最大利用，持續辦理設施安

全強化及設備改善，提升產水穩定及延長使用期限，發揮其最

大效益。 

三、修正後目標(含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次修正新增 2 項工作，修正前後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

目標值對照詳表 3-1。 

四、修正內容 

(一)調整本計畫分年經費需求數 

本計畫 110 年度原經費需求數為 0.238 億元，奉行政院 110

年 4 月 15 日及經濟部 110 年 7 月 14 日函示「緊急抗旱水源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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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計畫 2.0」所需經費 3.42 億元(含原計畫核定 2 億元及修正計

畫 1.42 億元，詳附錄二及三)由本計畫支應；及配合執行原計

畫全台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增辦工作，所需經費

0.174 億元，由前瞻建設其他計畫調整支應，爰配合於本次修正

本計畫分年經費。 

(二)新增工作項目 

1、緊急伏流水工程 

  面對 56 年來最嚴峻旱象，為了減輕枯旱衝擊民眾之影

響，同時因應未來降雨可能不如預期的情況，水利署與台水

公司於 110 年啟動抗旱 2.0 計畫，進一步強化整備水情燈號

黃燈以下地區抗旱水源，其中重點工作包含擴大伏流水開發

利用，辦理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經費需求 3.42

億元，設計取水能力共每日 7 萬噸，於高濁度或枯旱時期取

水備援，強化苗栗、台中及彰化地區水源穩定。 

 (1)後龍溪緊急伏流水(0.5 萬噸/日) 

  因應本次旱災永和山水庫水情不佳供水吃緊，台

水公司辦理後龍溪緊急伏流水，利用苗栗縣政府已完

成之後龍溪伏流水設施，設置簡易淨水設施增加處理

能力每日 0.5 萬噸，可於完成處理後納入自來水系統

使用，降低永和山水庫供水壓力(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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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後龍溪緊急伏流水 

 (2)大安溪緊急伏流水(2 萬噸/日) 

  因應本次旱災鯉魚潭及德基水庫蓄水不佳，台中

水情相當吃緊，爰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大安溪緊急伏流

水工程，設計取水能力約每日 2 萬噸，水源併入既有

后里圳，經台水公司下游既有抽水站抽水併入鯉魚潭

淨水場(如圖 3-2)，以供應台中地區用水。 

 

圖 3-2 大安溪緊急伏流水 

 (3)烏溪緊急伏流水(4.5 萬噸/日) 

  因應本次旱災鯉魚潭及德基水庫蓄水不佳，台中

水情相當吃緊，爰經濟部水利署辦理烏溪緊急伏流水

工程，設計取水能力約每日 4.5 萬噸，經由新設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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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管線，以銜接既有供水管線(如圖 3-3)，供應

彰化地區用水。 

 

圖 3-3 烏溪緊急伏流水工程 

2、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110 年所執行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工程(後龍溪、大

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在本次旱災應變過程，適時提供救

旱水源，有效延長中部地區水庫供水期程。 

  為延長臨時設施使用期限，辦理河川區域內設施強化以

及水源與淨水設施改善，於永久伏流水設施上場前維持其功

能正常，因應可能發生之極度枯旱情形，發揮臨時設施最大

效益，經費需求共計 2億元。相關工作如下： 

 (1)後龍溪緊急伏流水 

  臨時設施設置於河川區域內高灘地，為符合河川

管理辦法及設施安全，部分設施後續辦理固化或下地

工作。 

 (2)大安溪緊急伏流水 

  抗旱期間驗證，此河段地質條件良好，伏流水充

沛，即使在長時間未降雨情況下，河床下 20 公尺仍有

充沛伏流水可取用。爰未來將改成永久性設施，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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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設施上場前，為延長其使用時間，爰須辦理設施

強化及安全改善，辦理工項包括強化臨時伏流水保

護，抽水機組及管線改為可拆式，及寬口井加蓋等強

化設施。 

 (3)烏溪緊急伏流水 

  臨時設施設置於河川區域內高灘地，為符合河川

管理辦法及淨水設備改善增加取水穩定性，後續辦理

水井加深取水、導水管管線改善、增設維修便道及安

全護欄等設施安全強化及改善工作。 

五、修正後分年實施計畫 

本次修正後，計畫總經費由原核定 13.3 億元修正為 18.72

億元(增加 5.42 億元，包含辦理緊急伏流水工程 3.42 億元與抗

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2 億元)，原計畫總期程

110 年至 114 年不變。 

有關本次修正新增「緊急伏流水工程」及「抗旱 2.0 計畫

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2 項工作，期程為 110 年至 114

年，主要配合抗旱 2.0 計畫興建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

流水工程(每日 7 萬噸)，於高濁度或枯旱時期取水備援，強化

苗栗、台中及彰化地區水源穩定，並辦理河川區域內既有伏流

水設備強化保護或改善相關工程，維持抗旱 2.0 計畫所建置緊

急伏流水功能正常、提升洪水期間河川區域內設施安全及延長

使用年限，因應可能發生之極度枯旱情形，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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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修正前後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對照表 

工程 

名稱 

預期效益 績效目標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頭前溪蓄水池 

設計蓄水容量約 6 萬立方公尺，可提

升頭前溪蓄豐濟枯能力並補注地下

水，於枯旱時補充農田水利署新竹管

理處下員山圳水源或河川基流量。 

無修正。 

增加蓄水容量 206

萬立方公尺 
無修正。 

金沙溪人工湖 

設計蓄水容量約 200 萬立方公尺，可

提升金門金沙溪水資源利用率，並增

加金門地區自有水源比例。 

無修正。 

烏溪伏流水二期 

設計取水能力每日 4 萬噸，可作為高

濁度時彰化地區備援水源，並因應鳥

嘴潭人工湖高濁度或枯水期備援使

用。 

無修正。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

每日 4萬噸 
無修正。 

緊急伏流水工程 無 

辦理抗旱 2.0 計畫項下伏流水開發工

作，包括後龍溪伏流水、大安溪伏流水

及烏溪伏流水，設計取水能力每日 7

萬噸，於高濁度或枯旱時期取水備援，

強化苗栗、臺中及彰化地區水源穩定。 

無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 

每日 7萬噸 

抗旱2.0計畫緊急伏流

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無 

將抗旱 2.0 計畫所施作之後龍溪、大安

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進行安全強化及

改善，維持緊急伏流水功能及延長使用

年限，因應可能發生之極度枯旱情形，

發揮最大效益。 

無 
維持計畫緊急伏流水功能

及延長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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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步驟與分工 

本次計畫修正新增工作項目執行分工、用地取得及營運管

理部分，說明如下。 

(一)執行分工 

1、執行單位：執行分工如表 3-2 所示，「緊急伏流水工程」

及「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2項工作

中，大安溪及烏溪(取水工及導水管部分)由經濟部水利署

(中區水資源局)辦理、後龍溪及烏溪(淨水設備及下游管

線部份)由台水公司辦理。 

2、各工程預定期程：各工作期程詳表 3-3。 

3、執行督導、控管及協調：經濟部水利署。 

表 3-2 各單位執行分工表 

項目 規劃設計及工程發包 營運管理 

緊急伏流水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大安溪、烏溪) 

台水公司(後龍溪、烏溪) 

經濟部水利署(大安溪) 

台水公司(後龍溪、烏溪) 

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
全強化及改善 

經濟部水利署(大安溪、烏溪) 

台水公司(後龍溪、烏溪) 

經濟部水利署(大安溪) 

台水公司(後龍溪、烏溪) 

(二)用地取得：本計畫用地取得由各執行單位辦理。 

(三)營運管理： 

  1.大安溪由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外，後龍溪及烏溪由台水公司

辦理 

  2.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注意事項：為節省動力費用並延長伏流

水設備使用年限，依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辦理高屏

溪伏流水模場經驗並參考日本技術規範，相關經常性維護

管理事項建議如下，並因地制宜檢討落實： 

 (1)取水設施設置自動監控系統，以確實掌握設施之水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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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抽水時定期檢視集水井出水清濁，含夾泥砂程度，並控制

伏流水集水管之進水速度小於 1 cm/sec。 

 (3)設施運轉時定期檢視出水中有無大於濾水孔規格之礫石，

若有此現象，則需於停止設施運轉時進一步檢查集水設施

是否受損。 

 (4)取水設施不宜長時間未使用，若長時間未使用將導致濾層

材料及附近地層的透水係數降低。若必須長時間不使用，

亦需定期啟動抽水設備，以維持其正常功能。 

 (5)颱洪豪雨季節需特別巡視及測試取水設施之概況及功能，

若有明顯之設施受損或功能異常。問題較小者需立即予以

處理使恢復正常功能，問題較大者，則需緊急搶修或停用

該系統，並應立即通知下游受水單位，俾為緊急應變與調

度水源。 

 (6)每 2 年進行安全出水量抽水試驗，以研判集水管，是否有

濾材阻塞等問題，若發現阻塞現象嚴重，則需檢討減少取

水量並研議處理方式。 

 (7)抽水設備每隔 3~5 年應進行維護檢查，必要時更新零件，

維修時可以油漆防銹蝕。水質積垢性高者，抽水機尤應每

年不定期拆檢一次，以維持抽水效率。 

 (8)集水暗管或輻射井之集水井應不定期清理，以避免因淤積

導致功能減損或破壞，必要時進行維修及保養作業以維持

其應有之功能。 

(四)啟用時機：未來預期受到「極端氣候常態化」影響，除乾旱

事件發生之情況將更為頻繁外，極端降雨等事件亦造成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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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度高等問題而影響供水穩定度，故由水利署暨所屬水資源

局各級水情會議視水情需求適時啟動，為抗旱即早整備，而 

 

影響供水穩定之緊急應變事件，則宜由台水公司研判啟動，以

增加整體備援供水效益及加強整體抗旱供水韌性，爰本計畫

定位及啟動時機為「預防旱災，視水情及供水需求，或原水

高濁度、供水管網水壓不足需及時啟動」。 

七、修正後資源需求 

(一)人力需求：由執行單位、權管單位相關人員推動與執行。 

(二)經費需求：總經費需求由 13.3 億元修正為 18.72 億元(增

加 5.42 億元)。 

(三)土地需求：由執行單位負責取得。 

八、修正後經費來源 

本次修正新增「緊急伏流水工程」及「抗旱 2.0 計畫緊急

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2 項工作，經費需求 5.42 億元，計畫

期程為 110 年至 114 年。計畫總經費需求由原核定 13.3 億元調

整至 18.72 億元(增加 5.42 億元，包含辦理緊急伏流水工程 3.42

億元與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2 億元)，將於

後續年度水環境建設總額度內調整編列(詳表 3-4)。 

其中，所增加經費 5.42 億元，投資台水公司 2.82 億元辦

理本次修正新增 2項工作(緊急伏流水工程 2.02 億元及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0.8 億元)；餘 2.6 億元由經濟

部水利署辦理本次修正新增 2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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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修正後各工作項目實施期程表 

工程名稱 執行單位 
預定 

完成時間 

經費 

(億元) 

年期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頭前溪蓄水池 
農田水利署 

新竹管理處 
112 年 12 月 0.25      

2.金沙溪人工湖 金門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5.49       

3.烏溪伏流水二期 台水公司 114 年 12 月 7       

4.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

發先期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 
114 年 12 月 0.56       

5.緊急伏流水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台水公司 
110 年 12 月 3.42      

6.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

全強化及改善★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台水公司 
114 年 12 月 2      

備註： 

(1)★為本次計畫修正項目、(2)公共給水標的，由台灣自來水公司辦理、(3)各項工程經費來源將滾動檢討經費執行情形調整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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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分年經費需求數修正前後對照表 
單位：億元 

修正前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總經費 

0.238 1.5 3.36 3.472 4.73 13.3 

投資台水公司 0.148 0.5 1.9 2.112 2.34 7 

修正後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總經費 

3.832 1.326 3.96 4.272 5.33 
 

18.72 

投資台水公司 2.168 0.5 2.14 2.432 2.58 9.82 

備註： 

1.奉行政院核定 110 年配合執行「緊急抗旱水源應變計畫 2.0」，由本計畫支應 3.42

億元，爰配合修正本計畫分年經費，其中投資台水公司執行該計畫項下「緊急伏流

水工程」共 2.02 億元；另本次新增「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期程 111 年至 114 年，投資台水公司 0.8 億元執行該工作項下後龍溪及烏溪伏流水

工程。110 年另增加 0.174 億元主要執行原計畫全台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

業增辦工作，所需經費由前瞻建設其他計畫調整支應。 

2.計畫總經費修正為 18.72 億元，較原核定計畫增加 5.42 億元(包含辦理緊急伏流水工

程 3.42 億元與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2 億元)，將於後續年度水環

境建設總額度內調整編列。 

九、修正內容綜合比較 

綜合前述，本次計畫修正為新增「緊急伏流水工程」、「抗

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2 項工作，計畫目標

包含原核定計畫工作，配合抗旱 2.0 計畫興建後龍溪、大安溪

及烏溪緊急伏流水工程(每日 7 萬噸)，於高濁度或枯旱時期取

水備援，強化苗栗、台中及彰化地區水源穩定，並辦理河川區

域內既有伏流水設備強化保護或改善相關工程，維持抗旱 2.0

計畫所建置緊急伏流水功能正常、提升洪水期間河川區域內設

施安全及延長使用年限，因應可能發生之極度枯旱情形，發揮

最大效益。總經費需求由原核定 13.3億元，增加至 18.72億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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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5.42 億元，包含辦理緊急伏流水工程 3.42 億元與抗旱 2.0 計

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2 億元)，計畫期程未修正(110

年至 114 年)(詳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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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本次修正計畫綜合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差異 

目標 
增加蓄水容量 206 萬立方公尺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4 萬噸 

增加蓄水容量 206 萬立方公尺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11 萬噸 

維持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功能及延長使用年限 

增加備援供水每日 7 萬噸 

維持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功能

及延長使用年限 

工作 

1.頭前溪蓄水池 

2.金沙溪人工湖 

3.烏溪伏流水二期 

4.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

先期作業 

1.頭前溪蓄水池 

2.金沙溪人工湖 

3.烏溪伏流水二期 

4.全臺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開發先期作業 

5.緊急伏流水工程 

6.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 

新增 2 項工作 

經費 13.3 億元 18.72 億元 增加 5.42 億元 

期程 110-114 年 110-114 年 期程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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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經濟效益分析 

本章節就新增2項工作(緊急伏流水工程及抗旱2.0計畫緊

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共計 5.42 億元，可提供每日 7 萬

噸備援水源進行整體經濟效益分析，說明如下： 

(一)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1、評估基礎年：本計畫以 110 年為經濟效益評估的基礎年。 

2、評估期間：興建階段為民國 110 至 114 年，共 5 年；營運

階段為民國 115-144 年，共 30 年。 

3、物價上漲率：基於財政預估保守穩健原則，本計畫物價上

漲率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計畫(102-105 年)」中

預測物價上漲率為 1.80%。 

4、折現率：為能將建造及使用期間所產生之各項成本與效益

在同一基礎上作比較，遂將各年成本與效益值按適當之折

現率折算為投資年之價值，經參酌政府中長期公債平均殖

利率及考量目前經濟穩定成長趨勢，本計畫採用 2.0%為折

現率設定值。 

(二)成本分析 

1、建造成本：為分年所需工程費與施工期間利息之和，本計

畫相關工程施工期不長，故施工期間利息不計情況下，分

年建造成本與總工程費相同。 

2、年營運成本：包含固定成本(年利息、年償債基金、年換新

準備金及年稅捐及保險)及年營運維護成本。 

 (1)年利息：為本計畫投資之利息負擔，以建造成本之 2.0%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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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 0.11 億元。 

 (2)年償債基金：為投資攤還年金，以總工程費用依年息複利

計算，在經濟分析期限內每年平均負擔數。本計畫依水利

建造物擬以年利率 2%、分析年限 30 年來計算年償債基金，

計算公式如下： 

年償債基金 = (𝑃 × 𝑖)/((1 + 𝑖)^𝑛 − 1) 

式中，n為經濟分析年限； 

i 為年利率及 P為建造成本。 

當經濟分析年限為 30 年，年利率 2%時，換算年償債基金約

為新台幣 0.13 億元。 

(3)年換新準備金：為維持設施於經濟分析年限內之運轉功能，

設施每一部分依其壽齡於運轉期中予以換新，此費用在經

濟分析年限內每年平均分擔之年金，參考「水資源開發計

畫規劃報告內容、資料標準及評估準則(草案)」各項結構

物及設施年換新準備金百分率及各工程採用之年換新準

備金百分率為 0.5%，換算年換新準備金約為新台幣 0.03

億元。 

(4)年稅捐及保險費：以總工程費之 0.12%為保險費，0.5%為

稅捐費，共計0.62%，換算年稅捐及保險費約為新台幣0.03

億元。 

(5)年營運維護費 0.16 億元，以建造成本費之 3.0%估列。 

(6)年抽水動力費約以 0.05 億元估列。 

綜上，年計成本約為 0.5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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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計畫修正新增分年工程經費需求一覽表 

成本項目 工程費(億元) 

分年度經費(億元)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年 114年 

總工程費 5.42 3.42 0 0.6 0.8 0.6 

施工期間利息 0 0 0 0 0 0 

建造成本 5.42 3.42 0 0.6 0.8 0.6 

(三)效益分析 

本計畫可量化及不可量化效益分析，說明如下： 

(1)可量化效益 

A.直接效益(售水收益) 

本次增辦 2項工作，可維持苗栗、台中及彰化地區公

共給水高濁度及枯旱緊急之用，假設每年支援供水天數 90

天、備援供水每日 7 萬噸估計，計年取水量 630 萬噸，售

水收益以原水水價每立方公尺 1 元估列，年售水之收益約

0.06 億元。 

B.間接效益 

 1.減少水車送水費用 

       本計畫完成後可增加供水量約每日 7萬噸，其中生

活用水量約每日 4.9 萬噸(依民國 108 年台水公司供水

量中，生活用水約佔 70%)，而一輛水車可載送 10 立方

公尺，需4,900輛次水車載送，每輛次載水費用以2,500

元計，假設每 10 年發生一次旱災限水，每次影響約 60

天，則水車載水費用約每年 0.7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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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可量化效益 

A.缺水除會帶來生活不便外，可能引發環境衛生問題，以

伏流水備援可穩定供水，有助於維持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B.穩定水源供應可創造良好投資環境，將有助於產業發展

及強化產業投資誘因，進而增加政府稅收。 

(四)經濟效益評估(如表 4-2) 

表 4-2 本計畫修正新增工程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效益項目 
年效益(B) 

單位：億元 

年計成本(C) 

單位：億元 

淨現值(B-C) 

單位：億元 
益本比(B/C) 

估算成果 0.8 0.51 0.2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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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效益 

表 4-3 本次修正新增工程預期效益彙整表 

工程名稱 取水來源 效   益 經費 

緊急伏流水工程 
後龍溪、大安溪及 

烏溪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 7 萬噸 3.42 億元 

抗旱2.0計畫緊急伏流水
安全強化及改善 

後龍溪、大安溪及 

烏溪 

維持抗旱 2.0 計畫緊急伏流水
功能及延長使用年限 

2 億元 

三、財務分析  

本計畫分 5 年執行，辦理「緊急伏流水工程」及「抗旱 2.0 計

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2 項工作，以強化水資源利用及維

持區域供水穩定，相關說明如下。 

(一)計畫影響範圍 

本計畫實施範圍散佈於苗栗、台中及彰化等地區，將抗旱 2.0

計畫內之後龍溪、大安溪及烏溪緊急伏流水進行安全強化及改

善，設計取水能力每日 7萬噸，並延長使用年限，因應可能發生

之極度枯旱情形，發揮最大效益，無法劃定特定影響範圍。 

(二)財務分析 

1、基本假設與參數 

  (1)評估基礎年、評估期間、物價上漲率、折現率等參數：同

經濟效益評估。 

  (2)稅率：本計畫為政府投資，故不計營利事業所得稅。 

  (3)資金成本率：參考近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利率，以資金成

本率 2%計息。 

2、成本與收益 

  (1)興建及營運成本：同經濟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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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收益：維持採現有自來水原水價格之售水收入，以目前自

來水原水價格每立方公尺 1 元計算，並假設每 10 年發生

一次嚴重旱災事件需啟用本計畫伏流水設施。 

(三)現金流量分析 

1、營運活動現金流量(如表 4-4 所示) 

  (1)營運支出評估 

營運支出包括供水成本及運轉維護費，以營運 30 年

(115-144 年)為財務分析年限。 

  (2)營運收入評估 

供應公共給水(自來水系統)採目前自來水原水價格每立

方公尺 1 元計算營運收入，分析各年營運收入。 

2、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從民國 110 年起，分 5年編列預算，執行各項工程，為本

計畫增辦之投資活動，各年增辦之建設費分別為 3.42 億

元、0億元、0.6 億元、0.8 億元及 0.6 億元。 

(四)財務效益分析 

本計畫之自償率及自償能力評估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自

償率定義(Self-Liquidation Ratio,SLR)為「營運評估年期內各

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和／營建期間工程建設經費現金流出現值

總和計算抗旱2.0計畫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1項工作之財

務效益分析及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入淨現值。 

(五)綜合評估 

綜整以上財務分析結果可知，本計畫淨現值為負，並無內部

報酬率，不具財務投資效益及吸引民間參與公共投資建設之可行

性。惟從本計畫效益分析中可知，本計畫於枯旱或高濁度時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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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穩定備援水源每日 7萬噸，有助於穩定產業發展及維持民眾

生活環境品質，故仍具推動必要性。 

表 4-4 本計畫財務現金流量分析表 
單位：仟元

投資金額 年計支出 投資金額 年計支出

110 1.0000 342,000 0 0 -342,000 342,000 0 0 -342,000

111 0.9804 0 0 0 0 0 0 0 0

112 0.9612 60,000 0 0 -60,000 57,670 0 0 -57,670

113 0.9423 80,000 0 0 -80,000 75,386 0 0 -75,386

114 0.9238 60,000 0 0 -60,000 55,431 0 0 -55,431

115 0.9057 0 68,183 0 -68,183 0 61,756 0 -61,756

116 0.8880 0 68,493 0 -68,493 0 60,820 0 -60,820

117 0.8706 0 68,808 0 -68,808 0 59,901 0 -59,901

118 0.8535 0 69,128 0 -69,128 0 59,000 0 -59,000

119 0.8368 0 69,454 0 -69,454 0 58,116 0 -58,116

120 0.8203 0 69,787 0 -69,787 0 57,249 0 -57,249

121 0.8043 0 70,125 0 -70,125 0 56,399 0 -56,399

122 0.7885 0 70,469 0 -70,469 0 55,564 0 -55,564

123 0.7730 0 70,820 0 -70,820 0 54,746 0 -54,746

124 0.7579 0 71,176 6,300 -64,876 0 53,943 4,775 -49,168

125 0.7430 0 71,539 0 -71,539 0 53,155 0 -53,155

126 0.7284 0 71,909 0 -71,909 0 52,382 0 -52,382

127 0.7142 0 72,286 0 -72,286 0 51,624 0 -51,624

128 0.7002 0 72,669 0 -72,669 0 50,880 0 -50,880

129 0.6864 0 73,059 0 -73,059 0 50,150 0 -50,150

130 0.6730 0 73,456 0 -73,456 0 49,434 0 -49,434

131 0.6598 0 73,860 0 -73,860 0 48,731 0 -48,731

132 0.6468 0 74,271 0 -74,271 0 48,042 0 -48,042

133 0.6342 0 74,690 0 -74,690 0 47,365 0 -47,365

134 0.6217 0 75,117 6,300 -68,817 0 46,702 3,917 -42,785

135 0.6095 0 75,551 0 -75,551 0 46,051 0 -46,051

136 0.5976 0 75,993 0 -75,993 0 45,412 0 -45,412

137 0.5859 0 76,443 0 -76,443 0 44,785 0 -44,785

138 0.5744 0 76,901 0 -76,901 0 44,170 0 -44,170

139 0.5631 0 77,367 0 -77,367 0 43,566 0 -43,566

140 0.5521 0 77,841 0 -77,841 0 42,974 0 -42,974

141 0.5412 0 78,325 0 -78,325 0 42,393 0 -42,393

142 0.5306 0 78,816 0 -78,816 0 41,823 0 -41,823

143 0.5202 0 79,317 0 -79,317 0 41,263 0 -41,263

144 0.5100 0 51,000 6,300 -44,700 0 26,011 3,213 -22,798

542,000 2,176,852 18,900 -2,699,952 530,487 1,494,405 11,905 -2,012,987

現金

淨流入

合   計

工程財務現金流量分析表

年

度

現值因子

(折現率:2.0%)

原值 現值

現金流出 現金

流入

現金

淨流入

現金流出 現金

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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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修正計畫評估期間財務效益分析表 

財務項目 分析結果(單位：億元) 

計畫經費 5.420 

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0.119 

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5.305 

工程興建評估年期內所有工程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20.249 

營運評估期間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14.825 

淨現值(NPV) -20.130 

內部報酬率(IRR) 無內部報酬率 

自償率(SLR) -73.21% 

自償能力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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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

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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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緊急抗旱水源應變計畫 2.0」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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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緊急抗旱水源應變計畫 2.0(第一次修

正)」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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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次修正計畫風險管理 

一、背景資料 

依據本計畫內容，確定計畫目標、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等背景

建立資料如附表 1。 

附表 1-計畫背景資料表 

計畫目標 

增加蓄水容量206萬立方公尺 

增加備援供水能力每日11萬噸 

維持抗旱2.0計畫緊急伏流水功能及延長使用年限 

計畫期程 110-114年 

計畫經費 18.72億元 

為完成本計畫風險管理作業，並利於後續步驟中簡易呈現所發

掘之計畫風險項目，依據本計畫之全生命週期，綜析各類具體影響

本計畫執行之潛在風險，歸類建立計畫風險類別及其代碼(附表 2)。 

附表 2-計畫風險類別代碼表 

代碼 計畫風險類別 

A 可行性研究與規劃 

B 工程設計與招標 

C 工程履約執行 

D 營運與維護 

二、辨識風險 

參考原計畫經驗，以未來可能衍生之問題加以辨識出各項潛在

影響計畫目標、期程及經費達成之風險項目，並予以編號，同時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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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風險發生之可能情境(包括原因與影響範圍)、現有風險對策及可能

影響層面，綜整如附表 3。 

附表 3-計畫風險辨識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A1:因政策而改變

位置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

且具不確定性而改變

位置 

向決策機關說明與溝

通執行必要性 

期程、

目標、

經費 

B1:用地無法如期

取得 

因 涉 及 私有 土地 問

題，未充分使民眾瞭

解，致用地無法順利完

成，延後用地取得時

間。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

聽會，向民眾解釋土地

使用之必要性及補償

措施。 

期程 

B2:招標不順 

本計畫工作均具有急

迫性，同一時間招標，

招標市場飽和，降低廠

商投標意願，影響工程

施工進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發包策略，使

工程標案合理進行，提

高廠商投標意願。 

期程 

C1:廠商人力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

術或管理能力不足、其

他私人因素或不可抗

力之天災等因素，致施

工進度緩慢。 

1.採行適當分標策略，

使 工 程 標案 較具 規

模，提高大型優良廠商

投標意願。 

2.於契約清楚明定權責

及逾期罰則。 

期程 

C2:民眾或環保團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開 1.事先與民眾或環保團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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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體抗議 發單位應成立環境保

護監督委員會，對於施

工安全、空氣、水污

染、生態及文化資產等

議題進行監督，如民眾

或環保團體不滿意監

督委員會及要求更公

開，可能造成施工受

阻。 

體溝通，邀請加入監督

委員會。 

2.架設工程網站，充分

公 開 工 程的 規劃 設

計、施工照片、環境監

測成果等資訊，以增進

民眾對工程進行內容

的瞭解，減少不必要的

誤會。 

經費 

C4:天然災害 

本計畫施工時將受汛

期及颱風影響施工，因

而增加經費及工期 

於招標文件明定廠商

需做好防汛期防颱準

備。 

期程 

經費 

C5:工程介面整合

困難 

本計畫工作包括土木

與機電設備，因無法有

效整合而造成工程延

宕。 

加強土建及機電設備

工程進度控管，及與維

管單位加強溝通。 

期程 

三、評估風險 

針對所辨識出之各項風險，透過「分析風險」及「評量風險」

兩步驟，進行本計畫風險評估。 

(一)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本計畫參酌歷年同類型計畫之執行

實際數據，共同討論建立本計畫之「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

附表 4)及「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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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4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4年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4年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附表 5-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 

等級(I) 影響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1年(含)

以上 

目標未達成
≥30% 

經費增加≥30% 

2 中度 
期程延長3個月以
上，未達半年 

目標未達成
10%~30% 

經費增加
10%~3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3個
月 

目標未達成
<10% 

經費增加<10% 

所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評量標準表及其現有風險對策，

本計畫分析各項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評定計畫現有風險

等級及風險值，綜整如附表 6 

附表 6-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x(

I) 

可能
性(L) 

影響
程度
(I) 

A1:因政策
而改變位
置 

受政策層面廣
泛影響且具不
確定性而改變
位置 

向決策機關說
明與溝通執行
必要性 

期程 

經費 
1 2 2 

B1:用地無
法如期取

因涉及私有土
地問題，未充

事先舉辦說明
會或公聽會，

期程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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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x(

I) 

可能
性(L) 

影響
程度
(I) 

得 分 使 民 眾 瞭
解，致用地無
法順利完成，
延後用地取得
時間。 

向民眾解釋土
地使用之必要
性 及 補 償 措
施。 

B2:招標不
順 

本計畫工作均
具有急迫性，
同 一 時 間 招
標，招標市場
飽和，降低廠
商投標意願，
影響工程施工
進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發包
策略，使工程
標 案 合 理 進
行，提高廠商
投標意願。 

期程 2 2 4 

C1:廠商人
力不足 

廠 商 財 務 吃
緊、施工技術
或管理能力不
足、其他私人
因素或不可抗
力之天災等因
素，致施工進
度緩慢。 

1.採行適當分
標策略，使工
程標案較具規
模，提高大型
優良廠商投標
意願。 

2.於契約清楚
明定權責及逾
期罰則。 

期程 2 2 4 

C2:民眾或
環保團體
抗議 

本計畫於施工
期間，開發單
位應成立環境
保護監督委員
會，對於施工
安全、空氣、
水污染、生態
及文化資產等
議 題 進 行 監
督，如民眾或
環保團體不滿
意監督委員會

1.事先與民眾
或環保團體溝
通，邀請加入
監督委員會。 

2.架設工程網
站，充分公開
工程的規劃設
計 、 施 工 照
片、環境監測
成果等資訊，
以增進民眾對

期程 

經費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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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x(

I) 

可能
性(L) 

影響
程度
(I) 

及 要 求 更 公
開，可能造成
施工受阻。 

工程進行內容
的瞭解，減少
不 必 要 的 誤
會。 

C4:天然災
害 

本計畫施工時
將受汛期及颱
風影響施工，
因而增加經費
及工期 

於招標文件明
定廠商需做好
防汛期防颱準
備。 

期程 

經費 
2 2 4 

C5:工程介
面整合困
難 

本計畫工作包
括土木與機電
設備，因無法
有效整合而造
成工程延宕。 

加強土建及機
電設備工程進
度控管，及與
維管單位加強
溝通。 

期程 

經費 
2 2 4 

(二)評量風險 

   本計畫風險管理小組共同研商，依據前述 2 種評量標準，建

立計畫風險判斷基準並決定以風險值 R=2 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

忍度，超過此限度之風險，均予以處理(附圖 1)。 

 

極度風險(R=9):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及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須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附圖 1-風險判斷基準 

嚴重

(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輕微

(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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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本計畫將所辨識各項風險之

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建立計畫現有

風險圖像(附圖 2)，其中「B2:招標不順」、「C1:廠商人力不足」、

「C4:天然災害」及「C5:工程介面整合困難」為中度風險。 

 

附圖 2-現有風險圖像 

四、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計畫之負面影響，本計畫依據過去執行經驗，

針對風險項目新增最適風險對策，重新評定其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

值(附表 7)，再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進而建立計畫殘餘風險

圖像(附圖 3)。 

原屬中度風險之「B2:招標不順」、「C1:廠商人力不足」、「C4:

天然災害」及「C5:工程介面整合困難」將可降低為低度風險。 

嚴重

(3)

中度

(2)
B2、C1、C4、C5

輕微

(1)
C2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A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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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計畫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

策 
新增風險
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L
)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
(I) 

A1:
因政
策而
改變
位置 

受政策層面廣泛
影響且具不確定
性而改變位置 

向決策機關
說明與溝通
執行必要性 

─ 1 2 2 

B1:
用地
無法
如期
取得 

因涉及私有土地
問題，未充分使
民眾瞭解，致用
地無法順利完
成，延後用地取
得時間。 

事先舉辦說
明會或公聽
會，向民眾解
釋土地使用
之必要性及
補償措施。 

─ 1 2 2 

B2:
招標
不順 

本計畫工作均具
有急迫性，同一
時間招標，招標
市場飽和，降低
廠商投標意願，
影響工程施工進
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發
包策略，使工
程標案合理
進行，提高廠
商投標意願。 

採行適當
分 標 策
略，使工
程標案較
具規模，
提高廠商
投標意願 

1 2 2 

C1:
廠商
人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
施工技術或管理
能力不足、其他
私人因素或不可
抗力之天災等因
素，致施工進度
緩慢。 

1. 採行適當
分標策略，使
工程標案較
具規模，提高
大型優良廠
商投標意願。 

2. 於契約清
楚明定權責
及逾期罰則。 

於招標文
件訂定相
關資格，
擇取履約
能力優良
之廠商 

1 2 2 

C2:
民眾
或環
保團
體抗

本計畫於施工期
間，開發單位應
成立環境保護監
督委員會，對於
施工安全、空

1.事先與民
眾或環保團
體溝通，邀請
加入監督委

─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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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

策 
新增風險
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 

風險值
(R)=(L
)x(I) 

可能性
(L) 

影響
程度
(I) 

議 氣、水污染、生
態及文化資產等
議題進行監督，
如民眾或環保團
體不滿意監督委
員會及要求更公
開，可能造成施
工受阻。 

員會。 

2. 架設工程
網站，充分公
開工程的規
劃設計、施工
照片、環境監
測成果等資
訊，以增進民
眾對工程進
行內容的瞭
解，減少不必
要的誤會。 

C4:
天然
災害 

本計畫施工時將
受汛期及颱風影
響施工，因而增
加經費及工期 

於招標文件
明定廠商需
做好防汛期
防颱準備。 

於非汛期
及非颱風
季節期間
加速趕工 

1 2 2 

C5:
工程
介面
整合
困難 

本計畫工作包括
土木與機電設
備，因無法有效
整合而造成工程
延宕。 

加強土建及
機電設備工
程 進 度 控
管，及與維管
單位加強溝
通。 

於契約規
定各字項
目權責與
介 面 分
工，並定
期召開進
度控管會
議，掌握
各項工作
期程，與
及早發現
困難點。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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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計畫殘餘風險圖像圖 

五、監督及檢討 

為監督本計畫風險管理過程之進行狀況，並不斷檢討改進，本

計畫規劃監督作法如下: 

(一)自主監督 

  1.成立計畫風險管理小組:為監督本計畫風險管理之確實執

行，成立計畫風險管理小組，指派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擔

任召集人，署內各單位正副主管擔任委員，並指定研考單

位辦理幕僚作業。原則每季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如有危機

狀況則適時召開。 

  2.計畫執行人員隨時監督風險環境之變化，留意新風險之出

現。 

  3.計畫執行人員隨時監督以辨識之風險及提出必要之警示。 

  4.計畫執行人員檢討風險對策之有效性及風險處理步驟之正

確性。 

  5.計畫執行人員依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二)外部監督 

  1.配合計畫三級管制，接受上級機關逐級督導。 

  2.接受管考機關例外管理(例如計畫實地查證或機動性查證)。 

  3.配合計畫評核作業，驗證計畫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4.透過計畫資訊公開，由全民監督計畫風險管理情形。 

嚴重

(3)

中度

(2)

輕微

(1)
C2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A1、B1、B2、

C1、C4、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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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傳遞資訊、溝通及諮詢 

為確保本計畫研擬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

人均能瞭解本計畫風險與支持風險對策，並確保計畫資訊於機關

內、外部間有效傳遞，進而落實計畫風險管理職責，並提升外界對

本計畫之信任，計畫執行人員將於本計畫建立計畫資訊分享平臺，

蒐集、編制及使用來自機關內、外部與本計畫有關之最新資訊，以

支持本計畫風險管理之持續順利運作。 

本計畫之對外及對內溝通原則如下: 

(一)對外溝通原則 

  1.掌握溝通目的與底線。 

  2.瞭解溝通對象，慎訂溝通策略。 

  3.儘早、主動溝通。 

  4.善用多元溝通管道。 

  5.態度真誠、坦白與公開。 

  6.傾聽民眾關切之重點。 

  7.滿足媒體之需要。 

(二)對內溝通原則 

  1.上對下要做風險政策之宣達。 

  2.下對上要做風險發現之報告。 

  3.單位之間要分享風險管理之經驗 


